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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店家、消费者“三国杀”：谁在薅谁的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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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党”

谁来保护破产的店家

“羊毛党”出没请注意。11月8日，北京互

联网法院在网络购物典型问题新闻通报会上

点名“羊毛党”。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负责人刘

书涵直言此类案件的司法困难：“对于消费者

的行为是否为恶意的薅羊毛行为，商家是很

难举证的；同时，调查取证对法院来说也存在

很大困难。”

日前，淘宝店铺果小云旗舰店操作失误，

把26元4500克的脐橙，设为了4500斤，B站用

户“路人A-”在发现商家漏洞后，引导粉丝消

费。随后，上万粉丝涌入“果小云”的店铺下

单，一晚上订单量达到近20万，涉及金额700

万元。此后，“路人A-”又号召粉丝去平台投

诉“果小云”虚假宣传———说了26元4500斤却

不发货，这样粉丝们就能每个人拿到400多元

的赔付款。此事直接导致“果小云旗舰店”关

店，淘宝店铺所有商品被下架。

事件发酵之后，作为平台方的淘宝11月7

日回应称：在发现异常情况后，已第一时间把

店铺“保护”起来，并争取在法律、规则范围

内，减少各方损失。随后，果小云旗舰店首页

发布声明称，今后会正常运营。

“此类薅羊毛事件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常

见，不断创新升级的经营模式相关的新型疑

难复杂案件日益增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

盾不断涌现，愈来愈多的纠纷和争议相随而

生。”刘书涵介绍。

“重大误解”，中央政法委依照我国法律

这样定义此事件。“重大误解”，指的是一方当

事人因自己的过错导致对合同的内容等发生

误解而订立了合同。误解直接影响到当事人

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可撤销民

事行为的法定撤销事由。

“薅羊毛行为一般来说并不违法，但从某

种程度来说，有悖《民法》理论中的诚实信用

原则。”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白翔飞指

出。如果“羊毛党”利用商家过失或平台漏洞，

恶意注册大量账户刷单来“薅羊毛”，则有可

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诈骗罪；如果

在“薅羊毛”过程中存在刷单和虚假交易、骗

取平台的补贴，可能涉嫌诈骗。

当然，平台有义务保护商家。白翔飞指

出，淘宝应该查清事实，如果确实是商家误操

作而非违规，应返还相应的担保金，在规则范

围内让商家继续经营。而在平台与客户之间，

一般来说，平台去惩罚消费者的情况比较有

限，但在提供网购服务的过程中，平台也有权

对消费者的不当行为作出限制。

预付款

“定金”定了什么

拼多多红包链接、淘宝盖楼大挑战、先定

金后尾款……“双11”逼近，电商平台花样百

出的优惠规则，引得网友直呼“令人头大”。

电商红利分食殆尽，“定金”、“预付款”已

经变成了电商冲击“双11”数据的重要筹码。

按照天猫、京东等各大平台的规则，定金付款

后，申请退款时如判定非卖家责任，定金恕不

退还。

享受纷繁复杂的优惠不易，网购避“坑”

更难。此前，南京市的陈女士在网上支付了99

元的预售款，购买一件原价近2000块钱，预售

价为799元的外套。但陈女士在“双11”之前想

退掉预收款，不再购买这件外套时，客服告诉

陈女士，在预售规则中有声明，参与预售商品

的定金是不能退的。如此一来，之前的99元定

金等于打了水漂。

针对预付款的争议，刘书涵指出，“定金”

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买卖双方可以约定

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若消费者不履行

约定的债务，无权要求返还定金；若卖家不履

行约定的债务，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而“订金”

却不受法律规制，一般视为预付款的概念，如

果合同没有履行的话是，收受订金方只有返

还性质，没有双倍返还义务。

预付款里的“订金”和“定金”到底能不能

退，商家的规定是否合理？南京市玄武区消协

秘书长孙育浩表示，定金实际上是保证合同

继续履行的保证，定金虽说不可以退，但并不

代表只对消费者产生约束。

由此提醒消费者，购买预售商品，并支付

定金之前，一定要就所购商品的质量、退换货

条件及快递抵达时间等达成一致。其间，只要

出现商家违约的情况，消费者可获得双倍定

金赔付。

11月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自2018年9月9日成立以来，截至

2019年10月31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共收案

42099件，其中网络购物纠纷案件4838件，占

比12%，收案量位列第二。其中网络购物合同

纠纷案件4624件，占比为96%，互联网购物产

品责任纠纷214件，占比为4%。

与此同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消息称，今年“双11”大促期间将加强市场

监管，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

传、价格欺诈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

行为。

“二选一”

消费者利益如何维护

不同于“羊毛党”和预付款，矛盾主要停

留在店家与消费者之间，平台“二选一”则直

接关联了平台与平台、店家与平台的双重矛

盾。“二选一”之下，围观的消费者看似置身事

外，其实早已波及其中，自身权益是否受到影

响，不是围观这么简单。

11月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召开座谈会

指出，“二选一”“独家交易”行为是《电子商务

法》明确规定禁止的行为，同时也违反《反垄

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既破坏了公平竞争秩序，又损害了消费者

权益。

“从另一角度来讲，电商主体和商家签定

相关合同，依据合同自由原则，应当尊重当事

人在订立合同、确定合同内容和形式、确定违

约责任等方面的选择自由。”北京市京师（郑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兆庆表示，并非所有

“二选一”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如果相关证据

能够认定电商主体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之

后，实施“二选一”的企业才可能涉嫌“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但即使如此，最终认定涉案企

业是否违法，只有那些真正对竞争、对消费者

造成了伤害的“二选一”，才能被认定为违法。

“法律的进一步完善，的确能够保护相关

商家和消费者的公平竞争权和选择权，对于

规模较小的电商平台，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对于消费者来说，更多的电商主体和商家参

与竞争，消费者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刘兆庆强调。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

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也表达了与刘

兆庆类似的看法，目前的“二选一”判例只针

对具体案例，并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参考单

一法律不能统一定性“二选一”违法。“二选

一”在诸多法院判例中，存在违法情况也存在

不违法情况。姜奇平解释称，如果平台提供了

店家经商的固定资产，对方应该是租金回报，

现实很难出现“二选一”的情况。但在电商平

台，合约实际是一笔“糊涂账”。

“规则不明，是非难断。”姜奇平直言，这

是面对“二选一”，保护消费者权益面临最大

的困惑。合约缺失和规则不明，直接导致了

双方各执一词的局面。从这个层面看，不一

定是平台薅网商的羊毛，网商也存在薅平台

羊毛的嫌疑。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彭慧

“双11”前夕，网红带粉丝薅果农店铺700万羊毛，电商“二选一”

之战愈演愈烈，不能退的预付款、红包、优惠券……平台商家忙着丰

富新玩法，消费者在解锁老套路之余，也有人悄悄学会了恶意。平台、

店家、消费者上演“三国杀”，在法律、规则、人性的交集中，谁在占谁

的便宜，这是一个复杂的问号。

天下生意难不难做，从套路叠加的公关战和堪比高数的促销玩法可见端倪。11月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可了

“双11”存在的价值，让电商企业连日来的“公关战”稍显平静。“双11”前夕，公关战如期上演，阿里、京东、拼多多等企

业之间剑拔弩张。互联网企业作为主导者，一面急着为自己洗白，一方又忙着将脏水泼向竞争对手。公关秀、口水仗为

促销大战开路的“双11”，相对于方便生活、促进良性消费、鼓励商业创新等初衷有些跑偏，“双11”更重要的意义应该

是通过调动全行业资源，真正增加市场供给，从而引导和刺激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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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

京东集团副总裁宋旸便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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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排他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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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服务战还是公关战

公关秀过招

公关秀年年有，今年异常精彩。10月中

旬，一场针尖对麦芒的“二选一”让阿里、京

东与拼多多之间变得剑拔弩张。先是阿里巴

巴方面称“二选一”本来就是正常的市场行

为，是最朴素的商业规则。话音刚落，京东便

回怼：“涸泽而渔的结果是让天下的生意越

来越难。”随后，拼多多高层毫不避讳地认为

“二选一”行为已经不止是平台之间的竞争，

还殃及了商家的利益。在三大平台相互指责

推诿之时，格兰仕作为品牌商率先站出来叫

板天猫“二选一”。

面对必要的公关秀，互联网企业扯掉了

斯文的外衣，数年来在场面上形成的和平也

被舍弃。单是三家企业撑起的口水仗或许还

有点不够热闹，众多企业、政府机构也被搅

和进了浑水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一场座

谈会，也难回避“二选一”话题。就连数日后，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其官网上发布的将加

强“双11”网络促销期间市场监管的信息，

也有企业暗中欲借此重提前几日的公关闹

剧。

公关界的较量就是一场坚信“打蛇打七

寸”才能制服对手的真理，为此，找到体量相

匹配的对手方显自我。参与市场监管座谈会

的企业名单构成了新江湖，会上的京东、快

手、美团、拼多多、苏宁、阿里巴巴、唯品会等

企业，由于过往的纠纷及当下的关系，被舆

论自觉分成了两个阵营———阿里系与非阿

里系。

上述企业背后的投资方———腾讯，更是

被迫入局。尤其是当拼多多、唯品会两大电

商向北京高院提出申请，请求以第三人身份

加入诉讼的信息传遍全网后，腾讯进一步成

为了站在阿里对立面的“牵头者”。当年腾讯

与360的历史纷争也被溯源成目前“二选

一”的开端。

面对旷日持久的公关秀，没有任何企业

能独善其身。

策略性示弱

纵然电商企业早已意识到公关战消耗

了大量精力，但仍旧习惯性算计。

以“双11”公关战中具有代表性的作

品———“二选一”为例，坚持“二选一”无可厚

非的一方，认定了这是一场市场行为，是资

源对等才能握手向前的良性合作；坚持“二

选一”会殃及池鱼的一方，很难说自身是否

不存在以强欺弱的行为，但会挑拣关系自身

利益的方面进行放大，表现得对该行为“咬

牙切齿”，强调对自身及品牌商的“伤害”。

双方互相诘责，但语句里的态度却是出

奇一致地“示弱”。

阿里巴巴直言“成本也不是大风刮来

的，大促活动的各项资源天然稀缺”，颇有

家大业大也难处之感；京东与拼多多直接

强调自家平台与入驻的品牌商“损失惨

重”。前者含蓄诉苦，后两者直接抱怨，双方

似乎都是站在市场竞争的角度谈“二选

一”，各有难处。

往日里那些善于显示自身对行业发展

起到领头作用，甚至标榜为商业与经济发展

搭建了基础设施的互联网企业，如今则对此

前的自信三缄其口，更希望用弱小、艰难、无

助等带有保护性色彩的词汇进行定调。甚至

“围剿”、“反围剿”、“抱团”、“拆散”等带有指

向性的词汇自然成了公关战的高频词，把一

己行为演变成了行业混战，公关策略颇高。

殊不知，最难的是不敢发声也不知如何

有礼有节发声、挣扎又焦虑的中小卖家。

初心是什么

抛开“双11”主导者们互相冠上的“不

正当竞争”、“垄断”等字眼或行为，“双11”作

为存在了十年、打造了一场场全行业狂欢的

促销活动来看，它存在的合理性和职责不应

被弱化。

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已经为

“双11”的存在给出了理由：“双11”等网络

集中促销活动，已成为消费者日常消费的重

要组成部分，方便了广大消费者的日常生

活，对促进消费发挥了积极作用。从文章内

容可见，良好的消费体验、激发市场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是“双11”根本的价值。

实际上，电商平台充当着沟通商家与消

费者关系的桥梁，要保证信息通畅、诚信交

易等。这就意味着电商企业要同时保证两端

有着充分的自主选择能力，才能促进行业的

健康、有序发展。一旦限制性条件阻碍商家

入驻及其销售，也就间接限制了消费者的选

择权，公关秀想要达到刺激流量增长的目的

也就成为泡影。

“双11”已经是第11年，从最初的促销

演变成如今的商业竞争。11年的变化中，

“双11”的初心是什么，成了一个需要求解

和回归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

主任李勇坚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称，

电商行业的发展速度趋缓，增量市场转为存

量市场，当务之急是要服务好忠实的消费

者，用服务赢得消费者的心。同时，“双11”

结束后不能再出现一地鸡毛的情况，这就需

要参与者专注于品质消费、消费升级的方

向，做到真的的让利于消费者。

李勇坚强调，电商的商业模式日渐趋

同，自营、平台没有明确界限，同质情况下的

竞争需要有更明确的目标。无论竞争以何种

形式存在，最终都要以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为前提，带动消费向高品质、良性的方向前

进，这样才是优质的竞争行为。

北京商报不等式调查组

截至2019年10月31日，北京互联网法
院共收案42099件， 其中网络购物纠纷案
件4838件，占比12%，收案量位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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